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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录取方式为：提前招生录取

、统一招生录取和“招优”录取。各招生学校可根据有关规

定，申报相关计划并按规定进行录取。考生可根据本人实际

情况自主选择参加提前招生录取、统一招生录取。 提前招生

、统一招生录取后仍未完成招生计划的学校（专业），可采

取补充录取的方式进行录取。 凡是要求升学的考生（不论参

加提前招生录取、统一招生录取还是补充录取）一律参加招

生文化课考试。各类招生学校不得录取未参加招生文化课考

试的考生。 1、提前招生录取工作 经市教委批准参加提前招

生录取的学校（专业）不再单独组织文化课考试，在全市招

生考试成绩公布后，于7月11-12日自行组织专业加试或职业

技能测试，并依照本校事先制定的招生计划、录取原则择优

录取。 提前招生学校（专业）需在4月4-6日向北京教育考试

院中招办上报提前招生录取工作方案、工作计划、录取原则

。提前招生录取审批工作全市统一组织进行。 区中招办于升

学考试后为本区参加提前招生录取的考生打印成绩条,考生持

成绩条、《考生卡》、体检结果通知书到所选定的学校报名

。提前招生学校确定录取后，需将考生《考生卡》和考生填

写的《提前招生报名登记表》收齐，在规定的时间内把初录

考生数据库通过网络上报市中招办，，办理录取审批手续。

提前招生录取审批工作由北京教育考试院中招办负责，全市

集中统一进行。 已被提前招生学校（专业）录取的考生，不



再参加统一招生录取。提前招生录取通知书由区中招办负责

下发至毕业生所在学校。 2、统一招生录取工作 统一招生录

取工作由北京教育考试院中招办负责组织实施。录取时将按

照德智体全面衡量的原则，从高分到低分（招生考试总分，

含加减分），依照考生填报的志愿顺序择优录取。如遇总分

相同者，现役军人子女、现任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随任子女

优先录取，然后依次以数学、语文、外语单科成绩从高分到

低分录取，若三个单科成绩仍相同，则按随机号从小到大的

顺序录取。 经北京教育考试院中招办批准有“加试”要求的

学校（专业），对“加试”合格的考生从高分到低分录取。

各招生学校（专业）录取满额为止。 在统一招生录取工作中

，凡条件具备的学校均需参加远程网上录取。 3、“招优”

录取工作 按照区教委制定的 “关于2007年示范高中部分招生

计划分配到初中学校的实施意见”进行落实，配合区教委做

好“招优”工作各阶段的宣传，并按时完成将“招优”结果

上报市考试院中招办。 参加“招优”录取的考生必须参加全

市招生统一文化课考试，并需将“招优”学校普通班专业填

报在第一志愿第一专业栏内。已被“招优”学校（专业）录

取的考生要承认录取结果，其所填报的其他志愿自动作废；

未被录取的考生可以参加其他形式的录取。 4、补充录取工

作 补充录取工作在统一招生结束后，由市考试院中招办负责

组织进行，补充录取原则上只能补录未被志愿学校录取的考

生和已被原录取学校退档的考生。补录时不能录取未参加招

生文化课考试的学生。 区考试中心中招办要将未完成招生计

划的信息通过毕业学校及时传达给未被录取的考生，未被录

取的考生可根据学校情况和自身条件自愿选报补录学校。 各



类高级中等学校要遵守招生工作纪律，不得违规提前到初中

学校进行各种招生宣传活动。各高级中等学校录取的考生均

需到招生部门办理录取手续。各类高级中等学校学籍主管部

门要按照市教委文件精神依照北京教育考试院中招办审批后

的新生名册为新生建立学籍，不得为未经审批的学生建立新

生学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